
劳动者拒绝公司“出差”安排被辞

本报讯 用人单位多次以“出差”为

由，将劳动者调离原岗位、原工作地

点，在被劳动者拒绝后，以无故旷工违

反管理规章制度等理由解除劳动合

同。近日，韶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结该

起劳动争议案，判决用人单位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恢复双方的

劳动关系。

彭某于2016年入职韶关某公司，并

签订劳动合同。2021年4、5月期间，某公

司以“出差”的名义，多次安排彭某到广

州开展工作，彭某认为公司存在假借出

差对其进行调岗的行为，因此，以“特殊

时期家人需要照顾”为由拒绝公司的出

差安排。

同年5月中旬，公司向彭某发送《警

告处分通知》，要求彭某即日起按照公

司安排上班，在工作安排地打卡，否则

视为无效考勤，且按照自动离职处理，

但彭某并未理睬。公司认为彭某不服

从公司安排的出差任务，未在出差地打

卡上班，属于公司规章制度当中的自动

离职，故于5月底以“无故缺勤并连续旷

工三天视为自动离职”为由，向彭某发

送了《自动离职通知书》。彭某认为公

司损害了其合法权益，遂申请劳动仲

裁。劳动仲裁裁决撤销该公司对彭某

作出的《警告处分通知》《自动离职通知

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等。公司不服，向

韶关市武江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武

江法院”）提起诉讼。

武江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司在 2021

年 4 月、5 月期间，多次安排彭某到广州

出差，且未明确告知彭某到广州工作的

具体终止时间。在彭某就数次出差的

必要性提出异议之后，公司虽然对相关

问题作出解释，但其连续安排彭某出差

的做法亦欠妥当。结合此前该公司韶

关区域的负责人曾与彭某就解除劳动

合同一事进行协商，协商无果后多次安

排彭某无期限“出差”的行为，足以让彭

某认为公司确有变相调整其工作岗位

的意图。因此，彭某为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而拒绝公司出差安排的做法并无不

当，公司以彭某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而作

出的《警告处分通知》及解除劳动合同

的行为没有事实依据。且了解到该公

司在韶关区域仍保留有彭某的原工作

岗位，彭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用人单位违

反本法规定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劳

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用人单

位应当继续履行），要求恢复双方劳动

关系的请求，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

予以支持。因本次劳动关系终止彭某

不存在过错，公司应当支付彭某“旷工”

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正常工作时

间的工资。

综上，武江法院依法判决，撤销公司

对彭某作出的《警告处分通知》《自动离

职通知书》，并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支付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期间的工资、恢复双

方的劳动关系。该公司不服，向韶关中

院提起上诉，韶关中院经审理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韶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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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名工人成功追回百万欠薪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许接英 通讯

员王君 徐宏哲）“真的很感谢！辛苦你

们了！”10 月 16 日，在广州市南沙区榄

核镇的“揽和”多元解纷中心，南沙区

人民法院集中发放了涉及某尚公司57名

工人工资的一百多万元执行案款。一

声接一声的道谢在小小的调解室内不

断响起。

某尚公司是榄核镇一家民营家具制

造企业，曾招用曾某等60余名工人进行

家具制作及维修工作。2023年下半年，

某尚公司陷入经营困境，开始陆续拖欠

员工工资。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某某

被多个债权人申请执行。

多次讨薪无果后，曾某等人向榄核

镇政府寻求帮助。了解某尚公司的欠薪

情况后，榄核镇党委、镇政府协调榄核镇

劳动中心、司法所与南沙法院大岗法庭

联动发力，立即开展纠纷调处工作。

调解中，某尚公司虽积极配合，但无

奈账上早已捉襟见肘，调解一时陷入僵

局。

“我愿意承担所有拖欠工资，但我现

在确实拿不出这么多钱！我有一套房产

已经被佛山南海法院拍卖了，卖了两百

多万元，可这钱我也拿不到啊！”陈某某

主动表态，调解出现转机。

根据法律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

者其他组织，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被执行

人的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发

现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

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

此时，如何让这批工人工资能够快

速进入执行程序、及时参与到南海法院

上述案件的执行款分配，成为关键所在。

依托南沙法院与榄核镇共建的“揽

和”多元解纷中心，在榄核镇劳动中心、

司法所工作人员和法援律师的帮助指导

下，曾某等57名工人与某尚公司及该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赵某某、陈某某就工资

支付达成调解协议。

根据当事人申请，大岗法庭迅速对

人民调解协议书进行司法确认，案件很

快进入执行程序。

执行案件立案后，南沙法院执行局

依法开展财产查控，查封某尚公司厂房

生产设备若干，并划扣某尚公司账户资

金169272.75元。

“这个案子涉及工人工资，还请尽快

调整分配方案。”查控的同时，南沙法院

执行干警迅速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

发出参与分配函，说明本案中被执行人

拖欠工人工资情况，请求参与涉陈某某

执行案的案款分配。

收到参与分配函后，南海法院依法

对工资债权进行了优先分配。后因相关

当事人对执行分配方案提出的执行异

议，南海法院又多次对分配方案进行优

化调整。

今年10月11日，南海法院依据最新

分配方案，将1069773.5元执行案款转至

南沙法院专案账户。收到案款后，南沙

法院执行局立即着手案款发放工作。

据悉，自2022年10月成立以来，“揽

和”多元解纷中心成功调处各类民事纠

纷791件，其中劳动争议案件571件。

广州南沙政府部门与法院联动“一揽子”解纷

法律Q&A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Q：什么是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A：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指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约定无确定终止时间的劳动

合同。

Q：什么情形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A：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四条规定，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有下列情形之

一，劳动者提出或者同意续订、订立劳动

合同的，除劳动者提出订立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外，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

同：劳动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的；用人单位初次实行劳动合同制度或者

国有企业改制重新订立劳动合同时，劳动

者在该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法

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的；连续订立二次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且劳动者没有本法第三

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

情形，续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自用工

之日起满一年不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视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已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Q：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可以设立试

用期吗？

A：可以。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粤仁宣）

带货主播离职后，
商家能继续用其肖像吗？

本报讯 带货主播离职后，在未征得其

同意的情况下，商家继续使用该主播的肖像

用于宣传，是否构成侵权？近日，肇庆市四

会市人民法院审结一起肖像权纠纷案。

2023年，原告小珍（化名）入职被告四会

市某珠宝店，担任带货主播。其间，小珍因

直播工作需要，为珠宝店拍摄了多组照片、

视频。珠宝店将小珍的肖像用于该店公众

号头像、工作微信头像、店铺珠宝链接内

容。后来，小珍离开珠宝店，但是该店仍将

小珍的肖像用于商业推广宣传。

小珍认为珠宝店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其

肖像权，并给其带来了困扰。经多次沟通要

求更换图片视频未果后，小珍诉至法院，要

求珠宝店停止侵权行为，公开赔礼道歉，向

其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1万元、经济损失1

万元，以及为制止侵权行为而支出的公证

费、律师费等。

四会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被告四

会市某珠宝店在其工作微信头像、店铺公众

号头像、珠宝链接图片使用带有原告小珍肖

像权的图片，其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已获得小

珍的许可，且该使用行为不符合民法典规定

的合理使用情形。即使小珍与珠宝店之间

就小珍肖像的使用达成过合作合意，但是在

珠宝店明知小珍已经离开店铺的情况下，继

续使用小珍的肖像，没有相应的权利基础。

因此，小珍主张珠宝店立即更换、删除与小

珍相关的公众号头像，具有事实和法律依

据，法院予以支持。

结合被告的行为目的、方式和后果，法

院酌定四会市某珠宝店赔偿小珍经济损失

3000元，小珍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所开支的

公证费、律师费由被告承担。 （四会法）

法院：企业变相调岗，解除劳动合同违法！


